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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月 1 日說明會問題彙整表 

項次 問    題 答 覆 內 容 備註

一 

3 職等或 4 職等之工作均

差不多，評價小組評量的

客觀標準究竟為何？是否

可量化表現？有無可能採

跨職等的彈性設計？ 

（一）同仁若對所任職務職等評定有所疑

義，建議先與主管討論，如何優化工作

設計，因職等的評定源自於所任職務工

作設計。 

（二）工作評價的目的在於將工作價值由主

觀感受朝向客觀衡量，各職等評價之區

別係依據評價量表之三面向、七子因素

評價得出，故有其客觀性。 

（三）跨職等設計之可行性一節將提工作評

價小組會議討論。 

 

二 

同樣的工作內容，由不同

人執行，會有不同工作效

率與品質，此部分如何反

應在工作評價上？ 

（一）工作效率與品質問題應反映在績效考

核上，因績效考核是對人的貢獻作評

量，效率與品質愈好的績效考核就愈

高，而工作評價則是對工作內容的評量。

（二）但人與工作的關係確實不可能完全分

離，假設同一職等工作，交由不同人來

執行，有人可能會提高職務之工作價

值，有人反而降低職務之工作價值，故

應鼓勵同仁勇於承擔更多責任，以創造

所任職務之工作價值。 

 

三 

新進人員是否只能以職等

薪資下限敘薪？ 
依本校約用人員管理辦法第 16 條規定，新進

約用人員之薪資，自其職務評價職等最下限

起敘為原則，但單位主管得依新進人員所具

知能、資格條件與工作說明書符合程度建議

薪資，提送工作評價小組參考所具資格條件

審議之。 

 

四 

工作評價制度給予主管權

責極大，約用人員可否評

核主管，以制衡其權力？ 

（一）工作評價制度希望主管或同仁都可以

承擔更多責任，主管權力應適當使用方

可有效管理。 

（二）主管管理職能可進行 360 度的評量，

但績效卻不應由下對上評核，否則對組

織將有不良影響。 

 

五 

職稱前冠「行政」二字，

無法切實反應工作內容，

可否重新考量？ 

依本校約用人員辦法第 15條第 2項規定專簽

選用其他職稱，但職稱不應過度膨脹，學校

宜通盤考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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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 問    題 答 覆 內 容 備註

六 

職位出缺時因須進行人力

評估，結合新制內升的設

計，行政流程大幅延長有

何因應之道？ 

（一）為使校內約用人員有升遷機會，校長

於 101 年 1 月主管月會裁示，四職等以

上須先對校內公告，未果方可對外甄

補。如確定內補，為縮短過調時程，雙

方單位可協調各半天工作並輔以職代或

可有助業務之推動。 

（二）其他員額申請作業流程之簡化，人事

室將持續檢討。 

 

七 

雖有績效調薪、獎金制度

等等薪資方案，然而學校

財力是否能支應？ 

101 年新制實施後，考核獎金及績效調薪的總

額將不低於 100 年舊制依年資晉薪的總額。

另在制度推行之初即已增加年度總預算約

100 萬，均顯示本校以維護同仁權益為優先考

量。 

 

八 

5 職等以上比例如何？ 五職等以上職位佔工作評價總職位約三分之

一，比例非固定，只要單位可達到人力精實，

且同仁勇於承擔工作，高職等比例將可能隨

之上升。 

 

九 

身心障人員所任職位工作

設計是否會考量其情形？ 
（一）本校對於身心障人員之進用相當重

視，除特別增撥員額鼓勵進用外，另訂

有完整方案，自 100 年 1 月 1 日起確實

要求校內各單位遵守。 

（二）有關身心障同仁之薪資及職等均依其

所在職位之工作評價結果辦理，並未因

身心障礙而僅以最低工資進用。本校工

作評價結果 10位身心障行政同仁之職等

分布（一職等 1人、二職等 2 人、三職

等 4 人、四職等 2人、五職等 1 人）。 

（三）身心障礙員工的工作設計，仍應由主

管考量，只要身心障同仁能達到工作內

容設計的要求並勇於承接任務，其升遷

機會與其他人員無異。 

 

十 

申覆是否無第二管道？申

覆的結果又究竟如何？ 

（一）因各單位申覆原因不同，為求周延故

工作評價小組決議舉辦多場說明會多方

收集意見，故尚未就申覆個案檢視。 

（二）目前預計於 2 月 21 日召開工作評價小

組會議，將針對申覆案件之處理研議原

則，另已決議在制度實施之初密集開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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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 問    題 答 覆 內 容 備註

十一 

所任職位業務為在職專

班，然而評價之時均只通

知一級主管，是否日後可

通知執行長參與評價？ 

（一）在職專班非一個別單位，係由院或系

所開辦，屬於院系所內的一個班別，故

發文時係以院系所為受文單位，在職專

班則由開辦單位院系所轉知。 

（二）是否由直屬主管列席工作評價會議，

應為單位一級主管權限。本案應屬單位

內部公文流程問題，會後已與提問助教

溝通，日後工作評價資訊亦將知會執行

長。 

 

 


